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201   —201   学年第     学期综合素质测评表

班级：  ​​​​​​​                  姓名：                  学号：_____________

（备注：具体评价原因必须要写明，否则无效；除“优秀”与“不合格”评价，其余评价为“合格”）

	项 目
	评价标准
	具体评价原因
	本人自评
	班组评议
	院综测小组审核

	
	优秀标准
	不合格标准
	
	
	
	

	（一）    基          本          素          质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中国共产党，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极参加校院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如班级主题班会、团日活动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之言行的；从事非法的政治、宗教活动的；受党内处分的；延长预备期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党内考核不合格的；受学校处分或受学校、学院和有关部门通报批评的。
	
	
	
	　

	
	学期内参加我院组织或推荐的与专业学习相关的学术报告活动达二次及以上（如就业指导课等）；参加学科竞赛，并获校级二等奖及以上、省市级及以上获奖的（不含文体类）；在正式刊物上发表学术类文章。 （以上要求均以本学期无旷课记录为前提）
	违反《杭州师范大学学生课堂守则》等，受学校处分或学校、学院和有关部门通报批评的；本学期旷课达三节及以上；本学期成绩较上学期的平均学分绩点班级排名倒退达班级总人数百分之四十及以上；本学期重修学分达4分及以上；晚自习无故缺勤达3次及以上；
	
	
	
	

	
	有良好的身心健康意识、学习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体质测试成绩在80分及以上；体育课成绩达90分及以上者；早锻炼出勤率（晨跑）达90%（22次）及以上者；参加院级及以上文体活动，并获院级一等奖或校级二等奖及以上；
	挫折耐受力、情绪控制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差；经常与同学发生矛盾；体质测试成绩在60分以下的；体育课不合格（不含免修）；早锻炼出勤率（晨跑）15次以下的；
	
	
	
	　

	
	严格执行《杭州师范大学学生文明行为规范》、《杭州师范大学学生课堂守则》和《杭州师范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
	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受到学校警告以上处分的；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受到学校、学院和有关部门通报批评的；缴费、还贷等有失信或违约记录的；在寝室使用大功率电器的电器所有人及使用人；寝室卫生在后勤检查中有2次不合格的；擅自在校外住宿的。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被评为院级及以上先进个人或被市级以上媒体报道的；被评为院级及以上优秀青年志愿者的；该学期内参加志愿服务项目达20小时以上者；积极参加各种教学实践项目，并有调研报告、学术论文等项目成果的；积极参与“希望杯”、“挑战杯”、“新苗人才项目”等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并有结题成果的；在院级及以上刊物或网站、广播台发表文章2篇及以上（学生记者4篇以上）。
	未能及时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学实践和实习任务；在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学实践和实习任务中弄虚作假；在大三仍未参加过社会实践活动者。
	
	
	
	

	
	关心集体、积极主动参加各类集体活动、热心集体事务、人际关系良好的，经本人自评后得到班组评议认定的；积极参与学院团体活动，如运动会方阵、开闭幕式舞蹈演出的；参与礼仪队并参加礼仪服务达二次及以上的。
	集体观念淡薄、不关心集体事务的；本学期无故缺席班会、团日活动等班级组织的集体活动累计二次及以上；学院要求必须全体参加的活动，如运动会、推优、讲座等，二次及以上不到的。
	
	
	
	

	优秀项数
	\
	
	
	

	不合格项数
	\
	
	
	

	基本素质评价结果
	\
	
	
	


备注：其中有3项及以上“优秀”，且没有“不合格”项的，基本素质评价为“优秀”；其中有2项“优秀”，且没有“不合格”项的，基本素质评价为“良好”；政治表现不合格或其余方面有2项及以上“不合格”的，基本素质评价为“不合格”；其余评价为“合格”。

	项 目
	评价标准

（填有/无）
	具体评价

原因
	本人自评
	班组评议
	院综测小组审核

	（二）发展素质
	担任学生干部并经学院考核合格的，担任学校相关部门学生助理等职务并被选用部门或聘用部门考核为优秀的；担任学院公益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且学期内经常开展活动，经班组考核为优秀的。
	
	　
	　
	　

	
	参加院级及以上学生科技比赛、专业技能比赛、创新创业比赛等获奖的；在该学期申报发明创造专利的；科研论文（专著）正式发表或获奖的；科研项目在院级及以上科研基金立项并结题的；积极参加“希望杯”、“挑战杯”、“新苗人才项目”等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在院级及以上项目立项并结题的；参与学科类竞赛获市一等奖、省二等奖及以上，或国家级获奖的。
	
	
	
	

	
	获得文体类相关资格等级证书的；在院级以上各类文体活动中获奖的；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文体活动，经有关组织证明表现突出的；本学期内，作为主要演出人员参与院级以上各类文艺节目演出，累计二次及以上的；代表学院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体育比赛取得较好成绩的；在校级及以上征文比赛中获得校级二等奖及以上的；入围校级及以上演讲赛、辩论赛等的；其他文体比赛获校级三等奖及以上的。
	
	
	
	

	
	获得各级各类技能素质资格证书、职业证书的（如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非计算机专业获浙江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证书；非师范专业获普通话资格二甲及以上的证书，各类计算机职业资格证书、英语中高级口笔译资格证、心理咨询师三级资格证、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其他小语种考级资格证，雅思、托福考试成绩等）。
	
	
	
	

	
	自强不息，且事迹突出的；积极创业，并有营业执照的；参与有组织的境外学习交流的；应征入伍的；有见义勇为行为的；参加市级以上重要会议的；综合测评评定周期内有第二校园经历，且获得相应学分的。
	
	
	
	

	
	含“有”数量
	\
	
	
	

	
	发展素质评价结果
	\
	
	
	


备注：其中有3项以上记实考核为“有”的，发展素质评价为“优秀”；有2项记实考核为“有”的，发展素质评价为“良好”；有1项记实考核为“有”的，发展素质评价为“合格”；其余评价为“不合格”。

	项 目
	平均学分绩点
	具体评价原因
	本人自评
	班组评议
	院综测小组审核

	（三）知识水平
	
	\
	　
	　
	　


备注：1.平均学分绩点3.5及以上的，知识水平记为优秀；

2.平均学分绩点2.5及以上的，知识水平记为良好；

3.平均学分绩点2.0及以上的，知识水平记为及格；

4.其余为不及格。


班组总评结果：基本素质评价_______，发展素质评价_______，知识水平评价_______

学生本人签字：____________

班主任签字：___________ 
学院总评结果：基本素质评价_______，发展素质评价_______，知识水平评价_________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学工部制

